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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关于处罚7家国际集装箱班轮运输公司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违规经营行为
的通告

文号：交通运输部通告2022第2号

　　2021年9月至11月，交通运输部在天津、宁波和深圳口岸组织开展了国际集装箱班
轮运输公司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运价备案执行情况检查，检查共发现7家国际集装箱
班轮运输公司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（名单附后）存在实际执行运价与备案价格不一致
的违规行为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，我部对上述企
业实施了行政处罚。

　　为进一步加强国际集装箱班轮和无船承运市场监管，接受社会监督，现将被处罚的
国际集装箱班轮运输公司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情况予以通告。

　　各国际集装箱班轮运输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要引以为戒，强化内部管理，认真履
行运价备案义务并切实执行备案运价，自觉维护市场经营秩序。下一步，我部及经部授
权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，将加大对企业运价备案执行情况的检查力度，对违规企业
依法依规予以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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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被处罚的国际集装箱班轮运输公司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名单

序号 企业名称

1 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

2 宁波港东南物流集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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